
《
報
告
人
》

簡
錫
增
/
泛
紫
聯
盟
召
集
人

稅
制
全
面
體
檢

逐
年
增
加
的
政
府
負
債

在
經
濟
全
球
化
的
全
面
「
去
管
制
」
呼
聲
下
，
台
灣
政
府
過
去
幾
年
來
選
擇
了
一
再
以
過
當
的
租

稅
減
免
試
圖
留
住
企
業
，
總
計
目
前
免
稅
項
目
己
高
達
七
四
種
，
造
成
稅
收
大
量
失
血
;
儘
管
政
府
往

往
以
獎

勵
投
資
、
促
進
經
濟
成
長
做
為
減
稅
的
藉
口
，
然
而
反
映
在
國
家
財
政
上
的
卻
是
減
稅
的
重
重

惡
果
。我

們
可
以
從
幾
個
客
觀
數
字
瞭
解
台
灣
國
家
財
政
的
破
敗

:

首
先
是
稅
賦
依
存
度
(
即
稅
收
占
政

府
總
支
出
的
比
率
〉
連
年
下
降
，
一
路
從
六

0
年
代
的
七
八
%
降
至
九

0
年
代
的
六
五
%
，
如
今
更
只

剩
五
一
%
。
這
個
數
據
代
表
我
們
國
家
的
財
政
支
出
來
自
於
稅
收
收
入
的
比
例
僅
有
一
半

!

剩
餘
不
足

觀四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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歲
入
的
四
九
%
都
只
好
仰
賴
變
賣
公
有
土
地
、
股
票
與
舉
債
方
式
來
支
應
不
足
的
支
出
。
過
去
幾
年
下

來
，
政
府
對
歲
入
預
算
的
編
列
上
，
往
往
必
須
編
列
動
輒
超
過
二
O
O
0
億
元
的
鉅
額
釋
股
預
算
，
以

變
賣
祖
產
的
方
式
，
來
彌
補
稅
收
收
入
嚴
重
不
足
所
導
致
的
財
政
缺
口
，
任
誰
都
看
得
出
來
，
這
無
疑

是
種
飲
鳩
止
渴
的
危
險
作
法
。

此
外
，
我
國
平
均
國
民
租
稅
負
擔
率
，
也
從
十
年
前
的
一
八
﹒
六
%
下
降
到
目
前
的
一
二

﹒

六
%
'
在
難
以
節
流
而
稅
收
卻
又
節
節
下
降
的
情
勢
下
，
直
接
反
映
在
國
家
負
債
不
斷
地
持
續
增
加

上
。
依
照
主
計
處
的
資
料
顯
示
，
我
國
政
府
目
前
負
債
已
達
四
兆
七
千
多
億
元
，
這
個
數
字
還
將
隨
著

日
後
每
年
的
政
府
預
算
赤
字
繼
續
累
進
，
而
事
實
上
這
個
數
字
尚
未
包
括
許
多
隱
藏
性
債
務
;
若
我
們

按
照
歐
盟
國
家
的
計
算
方
式
，
將
赤
字
加
上
非
營
業
基
金
的
長
短
期
負
債
與
道
路
徵
收
未
補
償
部
分
，

我
國
國
家
實
質
負
債
將
高
達
了
十
一
兆
元
!
(
見
附
表
一
)
平
均
下
來
每

一
個
家
庭
要
負
擔
一

三
五
萬

元
的
政
府
債
務

。

而
以
此
一
標
準
來
計
算
，
我
國
政
府
債
務
占
國
內
生
產
毛
額
的
比
例
甚
至
已
經
超
過

-
O
O
%
。
相
較
之
下
，
世
界
先
進
國
家
的
比
率
卻
大
抵
都
維
持
在
四
O
I
六
O
%
'
不
難
想
像
台
灣

政
府
負
債
情
形
有
多
嚴
重

。

節
節
下
降
的
稅
收
、
不
斷
累
積
的
赤
字
，
倘
若
再
不
思
索
開
源
之
道
，
將
賠
上
的
不
只
是
國
家
整

體
的
經
濟
發
展
，
還
將
犧
牲
教
育
、
社
福
、
環
境
的
公
共
投
資
，
損
害
公
民
的
社
會
基
本
權
，
形
成
貧



者
愈
貧
富
者
愈
富
的
不
公
平
社
會
。

不
健
全
的
稅
制

過
當
的
租
稅
減
免
不
但
造
成
國
家
財
政
的
連
年
失
血
，
更
嚴
重
連
反
了
「
量
能
課
稅
」
的
租
稅
公

平
性
原
則
。
一
個
良
好
且
公
平
的
租
稅
制
度
，
應
該
要
維
持
水
平
和
垂
直
之
間
的
公
平
性
，
不
應
該
因

為
所
得
的
來
源
不
同
就
給
予
不
同
的
租
稅
待
遇
。

我
國
現
階
段
的
租
稅
問
題
，
除
了
患
寡
、
患
不
足
之
外
，
更
患
不
均

。
台
灣
錯
誤
的
稅
負
制
度
對

於
資
本
家
富
人
稅
的
過
度
減
免
，
不
但
造
成
了
財
政
稅
收
上
的
不
足
，
更
讓
弱
勢
的
受
薪
階
級
扛
下
國

家
財
政
的
重
擔
，
納
稅
能
力
高
的
富
人
卻
可
坐
享
社
會
投
資
的
成
果
而
不
付
出
。

弔
詭
的
是
，
若
我
們
只
看
租
稅
負
擔
率
，
台
灣
年
年
下
降
的
租
稅
負
擔
率
已
將
近
全
球
最
低

.. 

加

拿
大
國
民
租
稅
負
擔
率
從
一
九
六
五
年
的
二
四
﹒
五
%
一
路
上
升
到
一
九
八

0
年
的
二
九
﹒
一
%
再

上
升
至
一
九
九
九
年
的
三
三
%
'
澳
大
利
亞
、
丹
麥
、
法
國
、
瑞
士
等
國
家
亦
然
，
其
中
丹
麥
之
國
民

租
稅
負
擔
率
在
一
九
九
九
年
更
高
達
四
八
﹒
三
%
;
與
我
國
鄰
近
的
南
韓
也
從
一
九
七
五
年
的
一
五
﹒

一
%
增
加
到

一
九
九
九
年
的
一

九
﹒
五
%
，
中
國
大
陸
亦
從

一
四
%
上
升
到
一
九

﹒
一
%
'
香
港
、
新

加
坡
亦
改
善
到
一
七
%
、
三
八
%

。
而
台
灣
目
前
一
二
﹒
六
%
的
租
稅
負
擔
率
幾
乎
是
全
球
最
低

!
然

議題四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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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台
灣
的
低
租
稅
負
擔
率
，
是
否
反
映
在
台
灣
的
大
多
數
納
稅
人
的
負
擔
上
呢
?
答
案
顯
然
是
否
定

的
!

只
要
我
們
檢
視
稅
收
的
內
容
時
，
就
會
赫
然
發
現
竟
有
高
達
七
三
%
的
所
得
稅
皆
來
自
受
薪
階
級

的
口
袋
。
相
反
的
，
年
所
得
二
千
萬
以
上
的
富
人
，
實
質
稅
負
率
卻
不
及
二
二
%
;
財
政
部
日
前
公

佈
了
前
四
0
名
的
富
豪
納
稅
名
單
中
，
竟
然
有
八
個
人
連
一
毛
錢
都
不
用
繳
，
而
一
五
人
的
稅
率
不
及

一
%
。
此
般
嚴
重
不
公
平
的
稅
負
結
構
，
已
經
嚴
重
違
反
最
基
本
的
量
能
課
稅
原
理
，
更
嚴
重
違
反
社

會
公
平
正
義
原
則
。

關
於
企
業
方
面
，
傳
統
產
業
在
經
營
不
易
的
情
況
下
，
仍
要
負
擔
二
五
%
的
營
業
事
業
所
得
稅
，

反
之
，
高
科
技
新
貴
每
年
賺
取
十
億
、
百
億
，
平
均
稅
率
卻
不
及
五
%
;
台
積
電
與
聯
電
等
更
有
負
稅

率
者
，
也
就
是
仍
有
額
度
給
往
後
幾
年
可
抵
滅
的
保
留
額
。

我
們
必
須
知
道
，
租
稅
不
僅
僅
只
是
政
府
獲
取
收
入
的
管
道
，
在
資
本
主
義
國
家
中
，
租
稅
制
度

更
負
有
所
得
重
分
配
的
社
會
使
命
，
然
而
台
灣
目
前
的
稅
負
制
度
不
但
沒
有
辦
法
負
起
所
得
重
分
配
的

功
效
，
更
因
為
不
公
平
的
課
稅
，
間
接
造
成
擴
大
貧
富
差
距
，
讓
社
會
貧
富
不
均
的
情
況
日
益
嚴
重
。

檢
討
過
當
的
租
稅
減
免



承
上
，
由
於
我
國
租
稅
減
免
皆
乃
針
對
富
人
而
設
計
，
致
使
領
死
薪
水
的
受
雇
者
和
更
廣
大
的
基

層
勞
動
者
成
為
國
家
主
要
租
稅
的
負
擔
者
與
物
價
、
地
價
上
漲
的
受
害
者
，
資
本
家
與
工
商
企
業
鉅
子

卻
能
在
多
重
的
減
稅
法
令
間
來
去
自
如
坐
享
其
成
，
成
為
傾
斜
稅
制
的
受
益
者
。
有
鑑
於
此
，
我
們
應

該
檢
討
歷
來
因
不
當
立
法
遊
說
所
造
成
的
過
當
租
稅
減
免
，
主
要
如
下
:

證
券
交
易
所
得
稅
:
證
券
交
易
所
得
是
最
典
型
的
資
本
利
得
，
而
全
台
灣
最
富
有
的
一
%
富
豪

中
，
個
人
財
富
來
自
股
票
交
易
所
得
者
，
約
其
總
所
得
五
一
%
以
上
，
但
這
項
所
得
卻
完
全
免
稅
，
嚴

重
違
反
了
「
有
所
得
就
該
課
稅
」
的
公
平
性
;
幾
次
復
徵
失
敗
後
，
富
人
也
能
合
法
地
將
資
產
證
券
化

以
規
避
資
產
、
遺
贈
等
稅
捐
，
致
使
國
庫
每
年
至
少
損
失
一
五

0
0

億
元
稅
收
。

金
融
事
業
營
業
免
稅
.. 

一
九
九
九
年
以
「
打
消
呆
帳
、
降
低
逾
放
比
」
為
理
由
將
金
融
事
業
營
業

稅
通
過
由
五
%
降
為
二
%
'
稅
損
約
四

-
0
億
元
;
降
稅
的
主
要
理
由
為
各
國
均
不
課
營
業
稅
;
實

則
各
國
金
融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稅
均
在
三
三
%
以
上
，
而
台
灣
只
有
二
五
%
;
民
國

-
0
0
年
起
全
都
免

稅
，
再
損
失
三
0
0
億
元
，
從
此
台
灣
成
為
全
世
界
少
見
的
金
融
業
免
稅
天
堂
，
總
計
每
年
稅
收
損
失

七
-
0
億
元
。

個
人
境
外
所
得
稅
:
有
錢
人
到
海
外
投
資
或
購
買
海
外
基
金
的
收
入
、
債
券
所
得
完
全
課
不
到

稅
，
使
富
人
可
輕
易
將
資
金
移
至
海
外
，
每
年
稅
收
損
失
難
以
估
計
。
這
不
僅
違
反
了
租
稅
公
平
的
原

議題四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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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
，
更
造
成
了
職
業
別
之
間
的
不
公
平
，
使
富
人
可
以
輕
易
地
以
假
外
資
而
逃
過
課
稅
，
成
為
所
得
稅

逃
稅
的
大
漏
洞

。

兩
稅
合

一.. 

企
業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稅
可
以
用
來
抵
繳
股
東
的
個
人
所
得
稅
，
原
立
法
意
旨
為
「
避

免
重
複
課
稅
」
'
後
果
卻
是
大
股
東
不
但
不
需
繳
稅
，
卻
可
依
促
進
產
業
升
級
條
例
免
稅
規
定
給
予
退

稅
，
形
成
了
用
納
稅
人
的
錢
貼
補
有
錢
大
股
東
的
怪
異
現
象
，
投
資
越
多
的
大
股
東
反
而
減
稅
越
多
，

成
為
最
奇
特
的
免
稅
項
目

。

軍
教
免
稅
:
軍
教
免
稅
原
是
政
府
遷
台
初
期
為
保
障
軍
教
所
得
偏
低
的
措
施
，
但
如
今
軍
教
收

入
、
福
利
保
障
皆
已
大
幅
提
升
、
高
出
勞
動
平
均
薪
資
甚
多
，
維
持
免
稅
待
遇
除
了
鞏
固
不
合
時
宜
的

既
得
利
益
外
，
對
於
租
稅
公
平
和
軍
教
的
社
會
形
象
皆
有
害
無
益

。

上
述
幾
項
租
稅
減
免
持
續
掏
空
著
台
灣
的
財
政
，
而
此
外
對
高
科
技
產
業
與
鉅
富
財
團
尚
有
許
多

的
租
稅
優
惠
持
續
傷
害
著
台
灣
的
租
稅
環
境
，
亦
即
惡
名
昭
彰
的
促
進
產
業
升
級
條
例
和
土
地
增
值

稅
，
其
適
切
性
在
在
值
得
嚴
密
辯
論
!

促
進
產
業
升
級
條
例

促
產
條
例
中
包
括
五
年
免
稅
、
功
能
性
投
資
抵
滅
、
股
東
投
資
抵
滅
、
研
發
人
才
培
訓
投
資
抵
減



等
項
目
，
美
其
名
為
鼓
勵
企
業
「
升
級
」
，
但
隨
著
條
例
一
再
地
延
長
適
用
，
我
們
看
不
到
本
法
對
於

社
會
的
實
質
貢
獻
，
唯
賠
上
龐
大
的
環
境
成
本
和
支
出
來
補
貼
企
業
的
實
則
只
是
以
不
勞
而
獲
的
規
定

鼓
勵
企
業
，
扭
曲
產
業
結
構
;
而
為
了
做
到
產
業
之
間
的
齊
頭
式
平
等
，
又
通
過
了
製
造
業
的
擴
大
適

用
兩
年
，
使
其
享
五
年
免
稅
;
此

一
放
寬
僅
僅
憑
著
「
你
有

、

我
也
有
」
的
粗
糙
邏
輯
，
卻
浪
滅
了
原

先
鼓
勵
企
業
將
應
該
貢
獻
社
會
的
稅
收
用
於
研
發
升
級
的
美
意
，
而
淪
落
為

一
種
漫
天
開
價
式
的
減
稅

較
勁
。土

地
增
值
稅

減
半

我
國
不
課
土
地
交
易
所
得
稅
，
改
以
土
地
增
值
稅
課
徵

。

原
稅
率
最
高
為
六

O
%
'
但
因
為
是
以

公
告
現
值
(
約
為
實
價
的
四

O
%
)
，
所
以
實
質
稅
率
只
有

二
四
%
左
右
，
目
前
最
高
稅
率
減
為
四

O
%
，
實
質
稅
率
只
有
三
八
%
，
使
得
資
本
利
得
課
稅
大
幅
減
免

。

土
增
稅
降
低
稅
率
，
使
擁
有
土
地

的
財
團
企
業
可
以
肆
無
忌
陣
地
炒
作
地
皮
，
卻
讓
消
費
者
承
擔
房
地
產
上
漲
的
惡
夢
，
還
要
以
更
高
的

房
屋
稅
及
地
價
稅
來
填
補
土
增
稅
減
半
約
五

0
0

億
的
缺
口
，
是
不
利
社
會
公
平
與
財
富
重
分
配
的
惡

法
。

而
槓
上
開
花
地
通
過
長
期
持
有
再
減
免
稅
率
，
租
估
至
少
再
損
失
一
五

0
億
，
比
取
消
軍
教
免
稅

增
加
的
一
四
五
億
稅
收
還
多

。

實
則
所
謂
超
過
二
十
年
以
上
的
「
長
期
持
有
」
者
，
絕
大
多
數
都
是
過

鑼四圖

屆
全
面
體

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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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
景
氣
差
不
願
脫
手
的
財
團
、
壽
險
公
司
，
土
增
稅
減
半
無
疑
是
投
資
的
利
多
;
且
世
界
各
國
多
按
實

價
課
「
土
地
交
易
所
得
稅
」
'
有
些
併
入
個
人
所
得
、
有
些
分
離
課
稅
，
以
壓
抑
靠
炒
作
土
地
不
勞
而

獲
的
情
形
，
台
灣
以
公
告
地
價
課
土
地
增
值
稅
原
即
與
世
界
趨
勢
背
道
而
馳
、
並
使
鉅
富
們
的
所
得
嚴

重
失
真
，
土
增
稅
減
徵
後
財
團
炒
土
地
的
所
得
更
難
轉
化
為
稅
收
，
但
房
地
價
與
租
金
上
漲
的
惡
夢
卻

要
全
民
共
同
買
單

一劫
貧
濟
富
，
莫
此
為
甚
!

民
間
對
稅
制
改
革
的
主
張

最
低
稅
負
制

由
於
雜
多
的
租
稅
減
免
不
易
做
通
盤
的
檢
討
取
消
，
建
議
採
取
「
最
低
稅
負
制
」
'
規
定

一
最
低

稅
率
要
求
企
業
及
富
人
「
多
少
繳

一
點
」
。

包
括
加
拿
大
、
美
國
、
韓
國
自
一
九
八

0
年
代
來
相
繼
採

行
了
「
替
代
式
最
低
稅
負
制
」
'
規
定

一
最
低
的
稅
率
基
準
，
做
為
對
既
有
租
稅
不
公
的
矯
正
補
償

。

替
代
式
最
低
稅
負
制
可
以
說
是
挽
救
租
稅
公
平
性
的
權
宜
之
計
，
也
就
是
對
於
過
當
租
稅
減
免
的
配

套
式
救
濟
。

然
而
財
政
部
雖
然
自
今
年
年
中
開
始
規
劃
「
所
得
基
本
稅
額
條
例
草
案
」
做
為
最
低
稅
負

制
的
規
劃
'
但
草
案
規
劃
卻
有
諸
多
漏
洞
，
包
括
:
起
徵
點
過
高
、
稅
基
計
算
限
縮
幾
已
喪
失
最
低
稅

負
制
精
神
、
排
除
海
外
所
得
加
速
國
內

資
金
空
洞
化
等
，
而
同
時
又
拋
出
七
﹒
五
%
、
八
﹒
五
%
、
一



。
%
「
分
年
漸
進
」
和
信
賴
保
護
原
則
通
用
促
產
條
例
兩
項
主
張
，
對
於
大
企
業
輸
誠
妥
協
的
痕
跡
令

人
灰
心
不
已
，
最
低
稅
負
制
不
蕾
已
被
判
了
死
刑
!

取
消
軍
教
兔
稅

軍
教
免
稅
乃
是
早
年
為
了
補
貼
公
職
人
員
而
設
計
，
以
吸
引
高
知
識
份
子
和
高
危
險
群
的
軍
人
為

國
服
務
;
然
而
經
過
境
遷
時
移
，
軍
教
人
員
的
待
遇
在
社
會
上
已
屬
於
優
勢
階
級
，
保
障
已
高
於
勞
動

平
均
薪
資
甚
多
，
免
稅
待
遇
只
是
強
化
其
既
得
利
益
，
而
造
成
租
稅
公
平
和
軍
教
社
會
形
象
的
兩
敗
俱

傷
。

既
然
「
有
所
得
就
應
課
稅
」
'
則
實
在
不
該
維
持
此
種
職
業
身
份
別
造
成
的
不
公
平
，
因
此
我
們

主
張
應
取
消
軍
教
免
稅

。

當
然
每
種
既
得
利
益
取
消
的
過
渡
期
都
有
許
多
衝
擊
，
因
此
我
們
也
同
意
必

須
要
給
予
適
當
的
配
套
措
施
，
但
絕
不
是
租
糙
的
「
課
多
少
、
補
多
少
」
，
使
取
消
職
業
別
免
稅
的
意

義
蕩
然
無
存
。

利
用
軍
教
免
稅
所
增
加
的
稅
收
，
可
提
高
薪
資
特
別
扣
除
額
，
或
在
稅
收
損
失
可
容
忍

範
圍
內
考
慮
提
高
配
偶
的
標
準
扣
除
額
、
殘
障
特
別
扣
除
額
，
並
擴
大
教
育
學
費
特
別
扣
除
額
的
適
用

範
圍
等
。

總
之
，
配
套
是
需
要
的
，
但
任
何
配
套
措
施
都
應
維
持
稅
制
衡
平
的
意
義
，
以
免
補
了
東
牆

卻
漏
了
西
牆
，
淪
為
白
忙
一
場

。

同
時
我
們
也
鼓
勵
教
師
成
為
社
會
進
步
力
量
的
中
堅
，
納
稅
只
是
肯

定
其
受
雇
者
身
份
的
第
一
步
，
更
要
進

一
步
賦
予
其
完
整
的
勞
動

三
權
，
使
其
從
保
守
教
育
體
制
的
守

門
員
蛻
變
為
進
步
意
識
的
傳
播
者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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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
討
促
進
產
業
升
級
條
例

促
產
條
例
初
始
的
用
意
為
獎
勵
投
資
研
發
、
扶
植
新
興
產
業
，
但

一
再
延
期
與
擴
大
適
用
的
後
果

卻
成
為
企
業
逃
稅
漏
稅
的
管
道
，
而
不
再
真
有
獎
勵
投
資
的
效
果
;
甚
至
造
成
嚴
重
的
租
稅
不
公
和
產

業
別
之
間
的
資
源
扭
曲
，
最
大
的
犧
牲
者
仍
是
整
個
社
會
的
正
義
，
以
全
社
會
和
廣
大
受
薪
者
的
勞
苦

成
果
來
扶
植
企
業
的
投
資
獲
利

。

觀
諸
世
界
其
他
先
進
國
家
，
對
於
獎
勵
投
資
甚
少
採
用
租
稅
抵
減
策

略
，
而
以
補
助
升
級
及
優
惠
融
資
為
主
，
甚
至
連
尚
在
發
展
中
的
中
國
大
陸
也
頒
佈
「
兩
年
免
稅
、
三

年
減
半
」
的
漸
進
，
而
且
到
期
不
延
，
只
有
台
灣
對
於
企
業

一
再
讓
步
，
成
為
東
亞
國
家
中
稅
基
最
脆

弱
的
免
稅
天
堂

。

如
果
此
一
條
款
繼
續
沿
用
，
積
蓄
的
社
會
忿
怨
和
長
期
資
源
配
置
扭
曲
的
惡
果
終
將

拖
垮
台
灣
整
體
社
會
的
競
爭
力

。

政
府
應
下
定
決
心
讓
促
產
條
例
到
期
不
再
延
長
，
同
時
加
強
研
發
成

績
的
考
核
，
以
取
代
目
前
毫
無
篩
選
功
能
、

一
體
適
用
的
租
稅
漏
洞
。

修
改
重
複
減
免
稅
負
的
稅
法

以
兩
稅
合

一
為
例
，
企
業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稅
可
抵
股
東
個
人
所
得
稅
，
使
股
東
不
但
不
需
繳
稅
，

還
可
依
促
進
產
業
升
級
條
例
的
免
稅
規
定
給
予
退
稅
，
可
說
是
世
界
絕
無
僅
有
的
怪
異
稅
制
。
世
界

上
只
有
八
個
國
家
實
施
兩
稅
合

一
制
，
促
產
條
例
又

一
再
展
延
，
台
灣
政
府
對
企
業
的
卑
躬
屈
膝
恐
已



獨
步
全
球
，
處
處
採
取
最
優
惠
的
方
案
，
在
企
業
面
前
完
全
沒
有
勇
敢
課
稅
、
要
求
其
承
擔
社
會
責
任

的
勇
氣
。

我
們
強
烈
主
張
政
府
至
少
要
在
取
消
兩
稅
合
一
和
促
產
條
例
不
再
延
長
兩
條
路
之
間
選
擇
一

項
，
終
結
重
複
減
免
稅
收
的
荒
謬
情
形
，
才
能
挽
救
國
庫
的
失
血
!

恢
復
課
徵
證
券
交
易
所
得
稅

證
券
交
易
所
得
稅
自
六
五
年
停
徵
以
來
已
兩
次
復
徵
失
敗
，
我
們
主
張
採
行
日
、
韓
的
「
分
離
課

稅
」
方
式
，
將
最
高
稅
率
訂
在

二
O
%
'

並
採
兩
年
內
盈
虧
互
抵
方
式
來
反
映
成
本

，

減
少
推
行
的
阻

力
。

復
徵
證
所
稅
除
了
還
原
稅
制
的
公
平
正
義
外
，
對
於
股
東
自
身
也
是
更
正
確
反
映
成
本
的

一
種
方

式
，
更
能
維
護
其
權
益
、
減
少
持
股
人
將
盈
餘
證
券
化
以
逃
避
課
稅
的
現
象

。

總
而
言
之
，
經
過
長
達
十
幾
年
的
一
味
開
放
管
制
，
台
灣
的
稅
負
失
衡
己
惡
果
叢
生
，
淪
為
金
融

業
的
免
稅
天
堂
、
企
業
不
勞
而
獲
的
樂
園
、
廉
價
勞
動
力
受
盡
剝
削
的

血
汗
工
廠
、
青
年
失
去
遠
景
的

無
望
之
國
。

再
不
針
對
稅
制
漏
洞
彌
補
缺
漏
，
所
有
的
社
會
福
利
、
教
育
投
資
、
公
共
保
障
都
會
被
瓦

解
，
而
成
為
貧
窮
世
襲
弱
者
哀
嚎
的
不
公
義
社
會

。

不
論
藍
綠
執
政
，
還
原
租
稅
公
平
、
降
低
財
政
赤

字
都
是
迫
在
眉
睦
的
重
點
課
題
，
否
則
當
人
民
無
法
承
受
租
稅
失
衡
帶
來
的
生
活
品
質
下
降
和
階
級
對

立
，
我
們
引
以
自
傲
的
民
主
成
績
，
將
被
經
濟
上
的
不
自
由
不
平
等
徹
底
粉
碎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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